
第二十五條附件十修正規定 

附件十 

直轄市或縣（市）辦理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認定業務月報表 

填報機關：   縣/市政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月報表 

一、     月辦理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認定申請案件 

發電設備

類型 

同意備案 (A) 設備登記 (B) 
合計 (C) 

(A+B=C) 

案件數 

（件） 

總裝置容

量 

（瓩） 

案件數 

（件） 

總裝置容

量 

（瓩） 

案件數 

（件） 

總裝置容

量 

（瓩） 

太陽光電       

風力       

生質能       

（以下自行擴充） 

總計       

二、     月辦理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認定核准案件 

發電設備

類型 

同意備案 (A) 設備登記 (B) 
合計 (C) 

(A+B=C) 

案件數 

（件） 

總裝置容

量 

（瓩） 

案件數 

（件） 

總裝置容

量 

（瓩） 

案件數 

（件） 

總裝置容

量 

（瓩） 

太陽光電       

風力       

生質能       

（以下自行擴充） 

總計       

三、本月認定業務特殊狀況回報（選填） 

事由  

說明 

 

四、填表說明 

1、申請/核准案件之發電設備類型請依本月實際情形增加或刪減。 

2、申請案件統計以受理日期為準；核准案件統計以核准日期（發文日期）為準。 

3、本月認定業務特殊狀況或月報表統計問題可於第三點說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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